
2025年中央财政专项资金区级使用情况-就业补助资金

补助标准

公益性岗位补贴：本市月最低工资标准的 50%。

公益性社会保险补贴：公益性岗社会保险费补贴标准为缴费当月本市职工社会

保险缴费基数的下线作为基数计算的养老、医疗和失业保险缴费额的 50%。

发放程序

公益性岗位补贴：原公益性组织转制组织提出申请后，区就促中心完成审核后

进行社会公示并报区人社局审批，审批通过后将补贴资金发放至组织账户；

公益性社会保险补贴：原公益性组织转制组织提出申请后，区就促中心完成审

核后进行社会公示并报区人社局审批，审批通过后将补贴资金发放至组织账

户。

分配结果

单位：万元

序号
分配对象（街镇/项

目/人群/人或户）
文件依据 分配金额

1 赵巷镇人民政府

《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四部门关于做

好本市公益性岗位补贴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》(沪

人社规〔2021〕23号)

32

2 徐泾镇人民政府

《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四部门关于做

好本市公益性岗位补贴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》(沪

人社规〔2021〕23号)

36

3 华新镇人民政府

《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四部门关于做

好本市公益性岗位补贴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》(沪

人社规〔2021〕23号)

57

4 重固镇人民政府

《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四部门关于做

好本市公益性岗位补贴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》(沪

人社规〔2021〕23号)

23



5 白鹤镇人民政府

《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四部门关于做

好本市公益性岗位补贴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》(沪

人社规〔2021〕23号)

35

6 朱家角镇人民政府

《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四部门关于

做好本市公益性岗位补贴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》

(沪人社规〔2021〕23号)

54

7 练塘镇人民政府

《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四部门关于做

好本市公益性岗位补贴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》(沪

人社规〔2021〕23号)

49

8 金泽镇人民政府

《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四部门关于做

好本市公益性岗位补贴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》(沪

人社规〔2021〕23号)

45

合 计 331


